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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

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

有关规定，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

议案，基于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本次董事会换届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

意，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被提名人的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

能够胜任董事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独立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

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提名吴波、吴侃、诸春华、周爱林、何灵军、陈银兰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汤文成、冯虎田、陈珩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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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需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司章程》、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并参考同地区、相关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结合

独立董事在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津贴标准确定为： 

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含税），在代扣代缴相关税费后定期发放。 

独立董事因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行使其职责所需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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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汤文成                冯虎田                 李翔 

 

 


